
印花稅講習 

報告人：消費稅科  陳桂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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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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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印花稅法令 

一、課徵範圍、稅率等 

二、徵收與完納 

三、免稅憑證 

四、退稅及罰則 

五、印花稅檢查 

貳、實例及節稅 

參、網路申報&開立繳款書 

 
 

簡報大綱 



一、課徵範圍、稅率等 

中華民國領域內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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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 

領域內 
書立 
憑證 

貼用 
印花稅票 

屬地
主義 



印花稅性質 

4 

應納印花稅之憑證 
一經書立交付使用應貼足印花稅 

合約所載事項履行與否並非免稅理由 

經書立交付使用，因故作廢或終止不得申
請退稅 

憑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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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徵範圍、稅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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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徵範圍、稅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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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錢收據 

項目 項目 

保險給付收據  掛號費醫療收據  

帳簿內簽名或蓋章付款
簿  

住院伙食費醫療收據 

中途退保解約金收據  非健保給付範圍醫療收
據  

租賃契約、借貸契約買
賣 契約分期付款等收取
現金時 開立收據  

獎學金收據、獎學金印
領清冊 等領款時書立之
憑證 

公益彩券中獎額在250元
以上之領獎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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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的結果 無形的結果 

工
程 

加
工 

維
修 

保
養 

清
潔 

印
刷 

鑑
定 

評
估 

宣
傳 

設
計 

翻
譯 

承攬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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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契約 

項目 說明 

法院公證書 具契約性質 

以不動產為信託標
的， 歸屬權利人為
委託人以外之信託
契約書 

契約書如敘明受託人應依契約本旨移轉
信託財產予委託人以外之歸屬權利人者，
實質上已兼具典賣、讓售及分割不動產
契據性質。  

依和解筆錄、調解
筆 錄、鄉鎮市公所
調解 委員會調解書
辦理物權登記 

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而書立，具契約性
質 

分割土地移轉予承
租 人以終止三七五
租約 所立之協議書 

具土地買賣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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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印花稅課稅範圍 

兼具營
業發票
性質之
銀錢收
據 

計程車所開立之收據            

旅行業收取團費所書立之代收轉付收據 

使用統一發票商號所開立之統一發票 

小規模營業人開立具有營業發票性質之收據 



 有價證券 

     股票、公債等 

 權利書狀及證照 

     土地權狀、建物所有權狀、結婚證書、身分證、  

      行車執照、建照執照、畢業證書等  

 租賃契約  

     未註記收取款項  

 非用以辦理物權登記之私契  

      雙方簽訂不動產書面買賣契約(私契) 

      未以該契據辦理申報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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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印花稅課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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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印花稅課稅範圍 

。 。 

項目 說明 

繼承產權拋棄書 未載明承受之對方 

以遺囑辦理繼承
登記 

不具遺贈性質之遺囑 

配偶行使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請求
權  

不具契約性質 

繼承人申請變更
三七五耕地承租
權之遺產分割協
議書 

非不動產所有權登記 
 



承攬契據與委任契據之區別 

委任契約- 

 民法第528條：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

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 

要件- 
 委任人委託，受任人允為處理事務 

 以處理事務為目的 

 有償或無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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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契據與委任契據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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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實例：法律顧問契約 

 

 
運用學識及經驗
，貢獻專業意見 

建築師：運用學識經驗，貢獻意見者具委任性質； 

          負責規劃設計及現場監造者具承攬性質 



承攬契據與委任契據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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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貼花 

承攬契約 

大樓管理合約具委任及承攬性質，有關警衛安
全業務，如其金額可明確區分者，可免列入課
印花稅。 

警衛安全 
業務 

警衛安全 
系統保全 

清潔維護契約 
綜合管理契約 



承攬契據與委任契據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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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查核簽證委任書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查核
簽證委任書 

股票上櫃申請輔導 

申報增資發行新股 

委任契約 承攬契約 

會計師 

實例 



承攬契據與委任契據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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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代理銷售
不動產 

規劃銷售
不動產 

委任契約 

買賣、互易、租賃
等之居間事宜 

負責市場調查、廣告企劃、現
場銷售或簽定正式買賣契約等 

承攬契約 



二、徵收與完納 

 印花稅，由財政部發行印
花稅票徵收。 

 

 應納印花稅之憑證，於書
立後交付或使用時，應貼
足印花稅票 

 大額：稅額巨大不便貼用
印花稅票者，得請由稽徵
機關開給繳款書繳納之。 

 

 按期彙總：公私營事業組
織所用各種憑證應納之印
花稅，於報經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核准後，得彙總
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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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 

按期彙
總繳納 

大額 

繳納 



二、徵收與完納 
 
 實貼印花稅票 

  至郵局購買，要貼足印
花稅票，並依法銷花，
才算完成繳納手續。 

 應規定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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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票與原件紙面騎縫處蓋圖章註銷。 
簽名或劃押代替圖章。 
但稅票連綴無從貼近原件紙面騎縫，
可以稅票之連綴處為騎縫註銷。 

 不得以鉛筆劃線銷花加頁裝訂方式
貼花，該頁與原件紙面連綴處應加
蓋騎縫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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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5至10
倍罰鍰 

揭下重用，處
20-30倍罰鍰 

不合法之銷花範例 

二、徵收與完納 



開立繳款書 二、徵收與完納 
 

 

大額繳納：金額巨大，不方便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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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局申請網路帳號，自行以網路
開立大額繳款書繳納 

或至本局臨櫃開立繳款書繳納 

繳完稅將收據聯黏貼於憑證上 

 



二、徵收與完納 
 按期彙總繳納 
公私營業或事業組織，書立應稅憑證多，不便逐件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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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地方稅捐稽關申請彙總繳納，核
准後得總繳 

每2個月單月15日前申報並繳納 
向本局申請網路帳號，自行網路彙
總繳納申報 

或自行填印花稅繳繳申報表及繳款
書向稅捐機關申報 

憑證於書立後决付使用前，加蓋
「本憑證印花稅繳繳」戳記 

 



23 

印花稅 總繳申請方式 



彙總申報計算方式 

每件稅額計至，不足1元捨去後始加計稅額。 

舉例說明：某公司本期共開立5張收據 
(一)銀錢收據 

(每張憑證249元以下) 

 

 

 

(二)銀錢收據 

(每張憑證250元以上) 

 

 

編號 憑證名稱 憑證金額 稅率 應納稅額 

0001 收據 200 4‰ 0 

0002 收據 150 4‰ 0 

小計   350 4‰ 0 

編號 憑證名稱 憑證金額 稅率 應納稅額 

0003 收據 300 4‰ 1 

0004 收據 500 4‰ 2 

0005 收據 580 4‰ 2 

小計   1,380 4‰ 5 

二、徵收與完納 



稅額計算相關規定 

 承攬工程合約如載明總金額含稅者，
於扣除營業稅後貼花。 

 二個以上承包商共同承攬業務，可
分別按其承攬比例金額貼花。 

 應納稅額計算至元為止，小數點後
無條件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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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徵收與完納 



26 

共同承攬工程載明總金額含稅 

合約內載明『內含營業稅20萬元』或『含稅』、 『稅捐』、 
『稅什費』等字樣，按工程造價扣除營業稅後金額貼花；如未載明
時，按合約總價課徵印花稅 
2個以上承包商共同承攬工程合約，分別按承攬金額或比例計貼印
花稅票；若未載明按合約總價課徵印花稅 

工程合約525萬 

內含營業稅25萬 甲300萬  

乙200萬  

丙500萬  
300萬 * 1‰ = 3,000元  

200萬 * 1‰ = 2,000元  

500萬 * 1‰ = 5,000元  

二、徵收與完納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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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相同 按一種稅率計算稅額 

稅率不同 按較高之稅率計算稅額 

同一契約書包含器材之採購及安裝工程兩部分之概括承攬(統包
)工程合約，係具有兩種以上性質之同一憑證，應以承攬契較高
之稅率按「合約總金額」貼用印花稅票 

二、徵收與完納 

同一憑證具有2種以上性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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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憑證具有 2 種以上性質者，如稅率不同能分別訂約時，可採
分別訂約方式，以求稅負較輕，節省負擔。 

甲公司與電梯公司簽訂電梯採購安裝合約計 500 萬元 

500萬 * 1‰ = 5,000元  

二、徵收與完納 

案
例 

電梯     400 萬元，
安裝費 100 萬元， 

訂於同一契約書中 

概括性承攬 

電梯     400 萬元 

按性質不同分開訂約 

安裝費 100 萬元 

12元 

100萬 * 1‰ = 1,000元  

貼 

貼 

貼 

5000元-1,012元 = 3,988元  

 

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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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用憑證之貼花-§13 

按其性
質所屬
類目貼
用印花 

代替契約書或
代替銀錢收據 

非納稅
憑證代
替應納
稅憑證
使用者 

報價單 

估價單 

交貨單 

二、徵收與完納 



三、免納憑證 
1.各級政府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所立或使 
用在一般的應負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 
公立醫院、榮民醫院所立非健保給付之各種憑證應貼印
花稅票。 

2.公私立學校處理公款所發之憑證。 
補習班與學校性質不同其憑證應貼花(財政部51台財稅發
3558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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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
補習
班 

職業
補習
班 

技藝補
習班 

公私立學校(
含幼兒園) 

應貼花 

免貼花 

安親
班 



3.公私營事業組織內部，所用不生對外 權
利義務關係之單據，包括總組織與分組
織間互用而不生對外作用之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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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外發生權利義務
關係 

對外發生權利義務
關係 

應 
貼花 

免 
貼花 

管委會 

Ex.管理服務
費收據 

Ex.基地台租金收
據 

三、免納憑證-§6 



4.催索欠款或核對數目所用之帳單 
便利商店辦理代收代售及儲值業務開立與消費者
之繳款對帳單免納印花稅(財政部100/12/1台財
稅字第10004542740號令)。 

5.各種憑證之正本已貼用印花稅票者， 
其副本或抄本 
以影本代替正本在國內使用應貼花(財政部
76/2/26台財稅第7577149號函)。 

 

32 

三、免納憑證-§6 



6.車票、船票、航空機票及其他往來客票、行

李票。 

7.農民（農、林、漁、牧）出售本身生產之農

產品所出具 之收據。農產品第一次批發交

易，由農產品批發市場代農民（農、林、

漁、牧）或農民團體出具之銷貨憑證。農

民（農、林、漁、牧）或農民團體辦理共

同供銷、運銷，直接供應工廠或出口外銷

出具之銷貨憑證。 

8.薪給、工資收據。 

9.領受賬金、恤金、養老金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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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納憑證-§6 



10.義務代收稅捐或其他捐獻政府款項者，

於代收時所具之收據。 

11.義務代發政府款項者，於向政府領款

時所具之收據。 

12.領受退還稅款之收據。 

13.銷售印花稅票收款收據。 

14.財團或社團法人組織之教育、文化、

公益或慈善團體領受捐贈之收據。 

15.農田水利會收取會員水利費收據。 

16.建造或檢修航行於國際航線船舶所訂

之契約。 

34 

三、免納憑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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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稅與罰則 

適用法令錯誤
或計算錯誤溢

繳之稅款 

自溢納之日起
10年內提出具
體證明，申請
退還 

繳款書繳納、
彙總繳納或以
實貼方式繳納
印花稅，均可
辦理退稅。 



揭下重用 
  應按揭下重用之印花稅票數額，處20倍至30倍罰

鍰。 

不貼印花稅票或貼用不足稅額者 
  應補貼印花稅票外，並按漏貼稅額處 5至15倍罰

鍰。 

未經註銷或銷花不全者 
  按情節輕重，照未經註銷或註銷不合規定之印花

稅票數額，處 5倍至10倍罰鍰。 

 

四、退稅與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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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總繳方式完納印花稅，逾期繳納者 
  每逾二日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

除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外，並依情節輕重，按滯納
之稅額處一倍至五倍之罰鍰。  

未依規定保存憑證者 
  除漏稅部分處5倍至15倍罰鍰外，應按情節輕重處新台幣

1,500元至3,000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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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稅與罰則 



五、印花稅檢查 

查核期間：111年6月~11月。 

查核資料：107年-110年書立之應稅
憑證。 

 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
繳所漏稅款者，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稽徵
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
案件，僅需加計利息免罰。 

 查核公文會明定檢查時間，逾期或拒不提
示有關課稅資料、文件者，依稅捐稽徵法
第46條規定，處新台幣3,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罰鍰，連續拒絕者，並得連
續處罰，請配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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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檢視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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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繳納情形明細表填表範例

已實貼印花自動補報補稅

1 承攬契據 2,998,642,541 ######### 104.1.1-104.12.31 如附件

2 買賣動產契據 574,853,446 4,224 104.1.1-104.12.31 如附件(352件)

3 承攬契據 2,584,625,351 ######### 105.1.1-105.12.31 如附件

4 買賣動產契據 385,195,446 3,216 105.1.1-105.12.31 如附件(268件)

5 …… …… ……

合計

本公司提供之帳冊憑證及印花稅應稅憑證供新竹市稅務局檢查，檢查完竣後上述資料已交還受檢人無訛，特此證明。

商號名稱：

XX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0910-******

聯絡人：張小姐

對方商號地址

印花稅繳納情形明細表(總表)

印花稅額
項次 憑證名稱 憑證金額(未稅) 憑證所屬期間 對方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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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實貼印花自動補報補稅

1 銷貨合約 500,000 500 104.1.15 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

2 銷貨合約 1,400,000 1,400 104.1.26 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

3 銷貨訂單 66,800 66 104.1.30 OO公司 台北市……

4 報價單 15,750 15 104.2.20 **公司 新竹市……

5 …… …… ……

小計

已實貼印花自動補報補稅

1 銷貨合約 200,000 12 104.1.10 OO公司 台北市……

2 銷貨合約 156,000 12 104.1.16 **公司 新竹市……

3 銷貨訂單 5,500 12 104.2.15 **公司 新竹市……

4 估價單 2,300 12 104.2.23 OO公司 台北市……

5 …… …… ……

小計

印花稅繳納情形明細表(銷項買賣)

項次 憑證名稱 憑證金額(未稅)
印花稅額

憑證所屬期間 對方名稱 對方商號地址

印花稅繳納情形明細表(銷項承攬)

項次 憑證名稱 憑證金額(未稅)
印花稅額

憑證所屬期間 對方名稱 對方商號地址

自行檢視填寫 

進項承攬、進項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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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時如果是收到現金、匯款或

支票有何不同？  

現金 

或匯款 

匯票、本票
及支票 

(載明票據名
稱及號碼) 

需
貼
花 

免
貼
花 

貳、實例及節稅 



43 

貳、實例及節稅 

乙支付甲新臺幣50萬元，甲於
收取現金時開收據給乙，該收
據即屬銀錢收據，應按千分之
四計貼 2,000 元印花稅票。 
 

案例 

收據未書明收取支票，屬銀錢收據 
收據內書明收取「××銀行支票，支票號
碼×××××」等字樣，該收據免貼印花稅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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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例及節稅 

案例 

工程承攬契據-未載明工程總價如

何貼花？ 

450萬 * 1‰ = 4,500元補退 

4,500 - 5,000 = 500元元 

交付或使用時 完工時 

金額計貼 

500萬 * 1‰ = 5,000元 

650萬 * 1‰ = 6,500元 

6,500 - 5,000 = 1,500元 

補 

退 

預計 

確實金額 

確實金額 



 

貳、實例及節稅 

甲、乙承攬契約 
已納印花稅 

無法履行 

訂新合約 
甲、丙 

繳納印花稅 

重新
訂約 

承攬契約無法履行 

原契約內容及金額未變 
合約僅變更起造概括承受人 
合約中註明「變更起造概括承受人」
字樣並蓋章。 

節稅方式 
未另訂應
稅憑證，
不需貼用
印花 

 



統一發票或公益彩券中獎，
領獎收據需貼花嗎？ 

答： 

統一發票或公益彩券中獎獎
金250元(含)以上，中獎人出
具之領獎收據，應按獎金千
分之四貼繳印花稅。 

電子發票儲存於載具，自動 

對獎並將獎金匯入指定帳戶，
可免貼花。 

 

貳、實例及節稅 

由付款金融
機構代扣 



答： 

投標人繳納之押標金如於決標後逕由
招標人轉列為保證金，不另立保證金
收據，亦不在原押標金收據上註明轉
列保證金之字樣者，無需另行加貼印
花。 

另立保證金收據或在原押標金收據上
註明轉列保證金字樣，則已構成書立
另一應納稅憑證，應按每件金額4‰，
另行貼花。 

 

押標金轉列為保證金應如何貼花？ 

貳、實例及節稅 



合約書簽訂後解約已貼用之印花稅票可否
申請退稅？ 

答： 

 應納印花稅之憑證，一經書立交付使用，
即應貼足印花稅票，至於合約所載事項
履行與否，並非免稅之理由。 

 因此，合約書一經書立交付使用，雖因
故作廢或終止，仍不得申請退稅。 

 

貳、查核實務解析 



因採購商品不符約定，收取賠償金之收
據是否要貼花？ 

答： 

 免稅規定中領受賬金、恤金及養老金之
收據免貼花，但是收取賠償金的收據不
符合本規定，仍需繳納千分之四的印花
稅。 

 同理，發生車禍或是民事糾紛所收取之
賠償金，有書立收據者都應比照辦理。 

 

貳、實例及節稅 



地政士收取之會費？ 

答： 

 地政士向會員收取之會費及常年會費所開立
之收據，比照印花稅法第6條第14款，財團
或法人組織…領受捐贈之收據，免納印花稅
規定，免貼印花稅票。 

貳、實例及節稅 



買賣房屋、土地的合約書如何貼花？ 

 

貳、查核實務解析 

答 
不動產移轉契據僅持向地政事務所
申請登記之公契需貼花。 

由持有人或持向地政事務所辦理登
記之人負責貼花。 

私契未記載簽收字樣免貼花，有簽
收紀錄即應依銀錢收據性質貼花。 

 



買賣移轉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契約需貼花嗎？ 

答： 
 

未辦保存登
記房屋 

無建物權狀 

無法 

向主管機關辦理物權
登記 

免貼花 

貳、實例及節稅 



電子契約没有紙本，是否要繳納印花稅？ 

答： 
 

貳、實例及節稅 

政府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93條之1規定，於政
府電子採購網之電子化採購機制，與得標廠商
採電子簽章方式簽訂之政府採購電子契約，核
屬我國境內書立之憑證，應依印花稅法規定徵
免印花稅。(台財稅字第10404573930) 

電子契約與紙本書面同屬正式文件， 
二者在法律具有相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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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路申報&開立繳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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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申請
帳號 

登入系統 

點選開立繳款書或彙總申報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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